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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商标侵权认定的三大难点是什么?

公司名称 国瑞中安集团-全球法规注册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明高新产业园
凯科技工业园(一期)2#厂房一层B座103

联系电话 13316413068 13316413068

产品详情

商标侵权即商标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未经商标权人许可，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或近似的商标，或者其他干涉、妨碍商标权人使用其注册商标，损害商标权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我国认定商标侵权行为的三大难点

1

侵权客体的时间性，以核准注册的商标和核定使用的商品为限

在对被控侵权对象与注册商标及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标进行比较时

一、要以原告商标注册证书上记载的注册商标和商品为准，而不能以实际使用的商标和该商标实际使用
的商品为准;

二、是必须从商标和该商标所使用的商品两个方面进行比较，而不能仅就商标或者仅就商标所使用的商
品进行比较.

2

（1）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定义：

所谓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所谓商标近
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
，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



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有特定的联系。

（2）认定商标相同或近似应遵循的原则：

一、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准。所谓相关公众，是指与商标所标识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
者与前述商品或者服务的营销有密切关系的其他经营者。这就是说，相关公众包括两部分。这两部分公
众中，涉及任何一部分人都是法律规定的相关公众，不是两部分人都涉及才构成《商标法》所称的相关
公众。

二、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
分别进行。

三、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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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商品、服务以及商品与服务类似的认定

(1)定义：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
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类似服务，是指服务的目的、内容、方式、对象等方面
，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服务。商品与服务类似，是指商品和服务之间
存在特定联系，容易使相关公众混淆。

(2)商品、服务类似的判断标准：认定商品或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一般认
识综合判断;《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
或者服务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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